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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國民中學即將於九十一學年度自一年級開始實施九年一貫課程，但是依據

《國民中小學九年一頁課程暫行綱要》 (以下簡稱《暫行綱要》)進行課程規劃，

將有若干實務上的問題必須及早解決，包括決定各學習領域學習節數的分配、現

有師資與人力的分配、彈，性學習節數的規劃、課程發展委員會與各領域課程/h

組的運作等。以下基本的工作架構供各校參考，期待國中教師們能以此為基礎，

回歸教育的本質與課程綱要的規定，肯定自己的專業，以超越兩年多來關於九年

一貫課程的各種紛擾，海闊天空的施展教育理念，實現課程改革的理想。 

貳 、因應期程以及課程計畫內容 

  《暫行綱要》中規定:「各校應於每學年開學□固月，將整年度學校總體課

程計畫送所轄縣市政府教育行政主管機關備查後，方能實施」(教育部，民 90，

頁 14)。由於各校人事大約要到/八月初方能底定，而且填報 「整年度」的課計

程晝有實務困的上難，從九十學年度國小的實施經驗來看，開學前目固月填報上

學期學校總體課程計畫即可。因此，建議各校可將 91 年 6 月 30 日(即學期結束

前)完成上學期 「總體課程計畫」定為具體目標，並參考表 1 中之因應期程逐步

推動；惟此期程為保守估計，建議及早作業： 

 

  依據《暫行綱要》的規定:「學校課程計畫應依學習領域為單位提出」(教育

部，民 90，頁 14)，因此，函報縣政府備查的學校課程計畫基本上應包括以下表

2 中的項目。 



 

參 、決定一年級各學習領域授課節數分配表以及師資之配置 

  各校可先將《暫行綱要》中對於教學節數所佔百分比的相關規定，配合現行

各科教學節數與既有師資，轉換為節數分配表，俾使教師們順利轉移現有教學經

驗，且在清晰的工作架構下編擬國中一年級的總體課程計畫以及各學習領域課程

計畫。《暫行綱要》中規定國中一、二年級的「總學習節數」為 32-34 節，其中

「領域學習節數」為 28 節，「彈生學習節數」為 4-6 節 (教育部，民 90)。語文

領域依規定佔 20-30，亦即 5，6 至 8．4 節，取其整數為 6-8 節;其他學習領域各

佔 10-15，亦即 2．8 至 4．2 節，取其整數為 3-4 節。九十一學年度國中一年級各

學習領域的每週節數分配建議如下: 

一 、語文學習領域 

  由於 83 年版《國民中學課程標準》規定國中一年級國文科每週 5 節、英語

科每週 3 節(教育部，民 83，頁 2)，建議未來仍以上限每週 8 節來規畫，其中國

文 4 節、英語 3 節、「本國語文選修-鄉土語言」1 節。其中「鄉土語言」雖非 「必

選」，而且 「依學生意願自由選習」，但基於當前社會上有此需求，一般學校

應會開設。依據《暫行綱要》中有關 「彈性學習節數」可開設「選修課程」的

規定，「鄉土語言」應歸屬於 「彈性學習節數」，惟綱要亦規定選修時數仍受

各領域上限之規範，這也導致國文只能規劃 4 節的空間，這恐怕不敷國文實際教

學的需要。事實上，筆者建議各校利用一節彈性學習節數進行補救教學，因而國

文的教學時數實質上仍有五節。 

二 、數學學習領域 



  83 年版國中課程標準規定國一數學科每週授課 3 節，因此，數學學習領域

仍可維持每週 3 節。 

三 、社會學習領域 

  83 年版國中課程標準規定國-認識臺灣科之社會、歷史、地理等三篇每週各

一節，共 3 節，因此，未來社會領域可維持每週 3 節。但是未來的杜會學習領域

教材的編輯應是採取統整的形式，亦即，在一冊教材中將整合原有歷史、地理、

公民的內涵，因而，師資的安排以同一教師教授同一班級的社會課程較為合理可

行。杜會學習領域的教師若能及早充實非本科的專業知能，並加強聯絡教學、相

互補強，應足以因應新的課程結構，落實課程統整的精神。此一整合方式頗類似

於過去 「物理科」、「化學科」整合為 「理化科」的過程。筆者所接觸的社會

領域教師亦認為可接受此一方式，而且每週 3 節課較每週 1 節可安排更完整的學

習。 

四、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領域 

  83 年版國中課程標準國一生物科每週 3 節，而原家政與生活科技科之 「生

活科技」每週 1 節，兩者共 4 節，因此，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領域可以比例之上

限安排每週 4 節，如此亦符合本學習領域課程綱要中對於每週上課時數 4 節之規

範 (教育部，民 89，頁 225)。由於未來的教材亦將以統整的型式呈現，筆者建議

基本上以一位教師擔任同一班級的自然與生活科技課程。筆者所接觸之生活科技

教師亦多認為應可勝任。 

五 、健康與體育學習領域 

  83 年版國民中學課程標準規定國中一年級健康教育科與體育科每週各有 2

節，共 4 節，因而健康與體育領域仍可規劃每週 4 節。由於健康、體育之學習內

容特性差異較大，建議基本上仍分別由原專長教師授課，再加強相互之間的聯絡

教學。 

六 、藝術與人文學習領域 

  83 年版國民中學課程標準規定國-音樂科與美術科每週各有 2 節，因此，藝

術與人文學習領域未來可安排每週 4 節，基本上由音樂、美術專長之教師分別教

授 2 節，再加強彼此聯絡教學，並透過期末展演等方式適時融入 「表演藝術」

的教學。另外，現行每週 1 節的國-鄉土藝術活動科則融入其中。 

七 、綜合活動學習領域 



  《暫行綱要》中規定本領域包含現行的輔導活動、童軍活動、團體活動等在

內(教育部，民 89，頁 234)，且規定本領域指定單元中的「家庭生活」(即家政實

習)不少於學習領域總教學時間之 1.25(教育部，民 89，頁 237)陣 83 年版《國民

中學課程標準》規定童軍教育科、輔導活動科以及家政與生活科技之 「家政」

每週各 1 節，共 3 節，未來可配合綜合活動學習領域安排每週 3 節。未來的綜合

活動教材將會統整現有輔導活動、童軍活動、家政的內涵，在師資的安排上，若

為使原有教師發揮專長，可採取循環教學的方式，例如每隔三週連排三節，使每

次上課能有更完整而深入的學習。 

  原有每週 2 節之團體活動科 (含班會及社團活動各 1 節)，可另行規畫於 「彈

性學習節數」中。 

八、彈性學習節數 

  《暫行綱要》中規定數可由學校自行規畫辦理全校性和全年級活動、執行依

學校特色所設計的課程或活動、安排學習領域選修節數、實施補救教學、進行班

級輔導或學生自我學習等活動」(教育部，民 89，頁 14)陣末來國民申學一年級 「彈

性學習節數」應有 4-6 節，若延續現有每週上課 5 夭，每天上課 7 節，總共 35

節的情況，未來每週除了 28 節的 「領域學習節數」之外，實際上尚有 7 節 「彈

性學習節數」的規劃空間。 

  其中，除了前述鄉土語言選修、節、國文的補救教學 1 節之外，星期五下午

可全校統籌規劃社團活動 1-2 節、班級輔導 1 節(轉換過去的班會)，以上共已佔

去 4-5 節。所餘 2-3 節課的時間，除了可安排其他英文、數學的選修課程外，亦

可考慮安排 「資訊教育」選修課程，以充分應用現有設備與師資，加強學生電

腦技能，使能有效融入各領域的教學，且能符合家長期望與學生需求，又可發揮

學校特色。惟以上社團活動、班級輔導等課程應彈性配合運動會等 「全校性活

動」、校外教學等「全年級活動」。以上國中一年級七大學習領域以及彈性學習

節數的每週教學節數轉換為節數分配表如下表 3。 



 

  以上九年一貫課程綱要中所規定國中一年級各領域每週教學節數與 83 年課

程標準各科的每週教學節數，對照如下表 4： 

 

肆 、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及各領域課程小組之運作 

  《暫行綱要》中規定:「各校應成立『課程發展委員會』，下設『各學習領

域課程小組』，於學期上課前完成學校總體課程之規畫，設計教學主題與教學活

動，由教師依其專長進行教學。學校課程發展表 5 國民中學課程發展委員會成

員委員會之組成方式由學校校務會議決定之」;並規定 「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成

員應包括學校行政人員代表、年級及學科教師代表、家長及社區代表等，必要時

得聘請學者專家列席諮詢」(教育部，民 89)。課程發展委員會及各學習領域小組

成員一覽表示例如表 5、表 6: 



 

  以上規定彰顯了「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精神，然教師們應從整體的觀點來

掌握之，亦即，「學校本位課程發展」並非全有或全無的現象 (張嘉育，民 

00;Kennedyl1992)，而且它原本就包含有教材的選用、調整、創造等多種類型

(Marshetd．，1990;Eggleston，1979)，簡言之，各領域的教師皆應依據教育原理、

因地制宜，結合學生生活經驗，調整或增減教材，設計有意義的學習活動，以達

成教育理想，而不侷限於所謂 「學校特色」的課程。 

  目前 (九十學年度)各國中應該都已經成立課程發展委員會，並將各科專長

的教師組織成各學習領域課程小組，以上課程發展組織最基本的工作目標便在於

凝聚共識，發展出九十一學年度上學期國一的「學校課程計畫」。《暫行綱要》

中規定:「學校課程計畫應依學習領域為單位提出，內容包涵:學年/學期學習目

標、單元活動主題、相對應能力指標、時數、備註等柑關項目」 (教育部，民 89，

頁 14)，從中可發現其所要求的課程計畫的基本型式近似教師所熟知的「學期教

學進度表」，主要的差別僅在於 「柑對應能力指標」一項而已。事實上，國民



中學教師早已有參照教科書編擬教學進度表的工作程序。而且，《暫行綱要》中

規定:「國民中小學教科用書應依據課程綱要編輯，並經由審查機關 (單位)審定

通過後，由學校選用」(教育部，民 89，頁 15)，未來國民中學各學習領域的教科

書將全面開放，由各出版業者編輯教科用書供學校選用，所以教師仍可將過去編

擬進度表之經驗稍作轉換即可達到基本要求。 

  實際運作上，各校可先參考前文之各項建議，儘速對於節數分配與人力調配

做出合理可行的決定，如此方能促使各課程發展組織進行實質的討論;其次，各

版本國-教材的編輯與審查已進行多時，各學習領域課程小組應可在四月份左右

了解各版本教材或樣書之內容，以掌握整體情況。接下來的工作則須儘速確定九

十一學年度擔任一年級教學的教師，由他們來選定教科書做為參考教材，並依據

學校的情況與學生的需求，編擬第一學期的課程計畫。而各學習領域課程計畫的

份量，以最簡明的型式來說，基本上一學期二頁，所以編擬的難度不高。具體編

擬步驟如下:(一)課程領域召集人邀集小組核心成員於三、四月，參考相關教材並

溝通課程計畫之構想;(二)推選一位小組成員，參考相關教材、領域小組成員的理

念與構想，並考量學校行事與學生需求，依據課程綱要所要求項目編擬課程計畫

草案;(三)召集人邀集所有領域小組成員針對草案進行討論，凝聚共識並蒐集修訂

意見;(四)將經過小組修訂後的草案送交全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審查，若無異議即可

通過，若有建議再做調整即可。最後，九十一學年度所完成的一年級課程計畫，

在九十二學年度依據實際需求再稍作修訂即可。 

伍、結語 

  國中教師們若能細讀《暫行綱要》的內容，應能從整體觀點來因應九年一貫

課程的實施，並將現有工作經驗轉換到新的工作架構中，減少不必要的摸索與疑

慮，並能以最簡易、最符合學校正常運作的方法，編擬完成學校課程計畫。筆者

與幾所國中的同仁探討實施新課程較為合理的因應方式後發現，由於學習內容的

特性，各學習領域變革的程度由小至大依序為:首先，國文、英文、數學等領域

教師的教學時數與工作型態應無太大影響;其次，健康與體育、藝術與人文等領

域的教師可能仍依專長分科教學，但須加強彼此聯繫;第三，自然與生活科技、

社會等領域的教師可能須改變分科教學的方式，而主要由一位教師負責一班的教

學;最後，綜合活動學習領域的教師可能須依專長採取循環教學或隔週連排的方

式。 

  對於上述建議，教師們宜同時廣義地從 「均衡」的觀點來理解 「統整」的

涵義，亦即，國民教育原本就應透過七大領域的均衡學習，方能落實九年一貫課

程中全人教育的理念 (王前龍，民 90);而且《暫行綱要》中規定:「學習領域之實

施以統整、協同教學為原則」(教育部，民 89，頁 9)，既然是「原則」，實在不

必執著於國文、英文需統整或是健康與體育等領域非得由同一教師授課等無謂的



爭執。吾人應該慎思的是:如何能使每位教師合理的各就其位，才能發揮專業與

創意來改進教學，讓孩子們學得更好、更有意義?期盼本文能夠化解國中教師心

中疑慮，重拾自信心，共同達成課程改革的理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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